
风筝线缠车引纠纷
法院为邻里解心结
通讯员 慕煊

3岁小童放风筝，风筝线不

慎缠绕车辆致三车受损，交警

认定各方均无过错，系意外事

故。那么，车辆维修费由谁

付？近日，平阳县法院调解了

这起案件。

5月1日，王先生带着3岁

的儿子小王在家附近的一处空

地放风筝。小王拽着风筝玩耍

时，赵先生驾驶一辆汽车从路

边经过，谁料车子缠上了风筝

线，虽然赵先生车速并不快，

在发现时也及时停了车，但风

筝线仍刮擦到其车辆和停在路

边的两辆车。

交警勘查现场后，认为各方

对事故的发生均无过错。小王在

合适的场地放风筝，而赵先生难

以预料到风筝线会缠绕在车上，

两辆在路边的车也不涉及违停，

故应认定为意外事故。

上述两车车主钱先生和李先

生赶到现场，发现大家都是邻

居。钱先生的车是刚买的，问了

维修店朋友，修理需要花费800

元左右，王先生过意不去，现场

给钱先生发了620元红包。

李先生的车此后经维修，花

了近1.5万元维修费，要求保险

公司赔付时，保险公司表示，各

方均无责的情况无法理赔。李先

生于是联系王先生，要求他承担

部分维修金额。

由于维修金额较大，双方无

法达成一致，李先生于是将王先

生和小王诉至法院。法官了解案

情后认为，该案牵涉邻里关系，

若强行判决不利于服判息诉，便

多次组织两方当事人调解，并耐

心释法明理。最终，原、被告握

手言和，王先生补偿李先生

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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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融盛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金
华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

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金华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履
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

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序号

1

2

3

债权资产

金华宏信能源有限公司

金华市创思特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

金华市九峰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

JKF-2014289、JKF-2014297

2013年金中字第0079号、
2013年金中字第1387号

2013年金中字0767号、2013
年金中字0821号、2013年金
中字1114号、2015年金中字
0945号

未偿本金元(截至2021年8月31日)

28,000,000.00

7,465,095.89

77,537,295.02

担保合同

2014保字070号 2014保字072号 2012抵字040号

2013 年金中字779a号 2012年金中字609a号 2013
年金中字1387a号 2012年金中字100号

2013年金中字0767D号 2013年金中字0767E号
2013年金中字0821A号 2013年金中字0821B号
2013年金中字1114A号 2013年金中字1114B号
2015年金中字0703B号 2015年金中字0703C号
2013年金中字0767A号 2013年金中字0767B号
2013年金中字0767C号 2015年金中字0703A号

担保情况

抵押物1：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以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339号康达商厦南座2层商铺
4671.63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1949.60平方米 保证人1：汪贡春、梅淑渊2800.00万元
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2：傅惠安、吴美仙2800.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抵押物1：谢兆明、戴金笑以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路江南大厦2幢7-15-18、5-15-18宾馆房
496.73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574.34平方米。 保证人1：浙江百汇包装有限公司560
万元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2：陈新强1600万元最高额保证

抵押物1：金华市九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金华市婺城区金西开发区的商业服
务用地，土地面积96334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6741万元 抵押物2：金华市金满湖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所有的金华市金东区环球春江花园B8幢B8-2室的住宅，344.08平方米，最高额
抵押550.32万元 抵押物3：林丽华所有的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998号当代华府善庭9幢
2-202室的住宅，140.9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60.22万元 抵押物4：金华市金满湖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所有的12套游艺设备，位于金华市婺城区金西开发区金西大道九峰水上乐园，最
高额抵押6687.32万元。 保证人：倪建东7770万元、张三宝7770万元

原贷款行

中国银行金华市经济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

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钱塘法

几年前，杭州的言某向厉某借款30万元，并约定了偿还时

间。借款到期后，言某没有按约偿还，并于2017年死亡。厉某

还能拿回自己的钱款吗？近日，杭州市钱塘区法院受理了这起

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

言某去世后的2020年12月，厉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

钱塘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决确认，言某欠厉某借款本

金30万元及利息，并确认厉某的债权有权在言某的遗产范围

内受偿。该判决亦查明，言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

承人均放弃对言某遗产的继承。厉某为实现债权，依照民法典

相关规定，以利害关系人身份向钱塘区法院申请指定言某生前

住所地民政部门作为言某的遗产管理人。

钱塘区法院收到申请后，依法开展立案审查工作，并适用

特别程序审理该案件，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权利。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遗产管理人是对死者的财产进行妥善

保存和管理分配的人。该案中，债务人死亡、继承人均放弃继

承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是值得关注的问

题。民法典第六编首次设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明确规定了遗

产管理人的选任、指定、职责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获得报酬的

权利等内容，平等地保护继承人及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

全。具体到该案，指定遗产管理人后，遗产管理人将按照民法

典的规定去调查财产情况，对财产作出处理，比如按照顺序偿

还债务等。

追回

记者从福建省医保局获悉，今

年以来，全省各级医保部门共追回

医保基金2.6亿元，并已累计公开

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1308例，

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看病钱”

和“救命钱”的安全。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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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郑金悦

林先生骑电动车撞上了路边的石墩，这一撞着

实不轻，撞出九级伤残。缓过劲来的林先生认为，这

笔账应该算到石墩的“主人”头上。近日，宁波中院

二审改判林先生获赔5万余元。

2020年6月的一个雨天，林先生骑电动车往家

赶。途经某桥时，他发现大桥和道路之间有一个落

差，于是打了方向，想从缓坡处通行，没想到一个不

小心，撞上了旁边的石墩，连人带车翻到在地。经鉴

定，事故造成林先生九级伤残。

“事故责任就在市政设施中心。”林先生认为，

事发地附近有引导非机动车上桥面行驶的交通

标识，但宁波市政设施中心没有尽到管理责任，

导致自己受伤。于是他把中心告了，要求赔偿30多

万元。

市政设施中心表示，他们只是桥梁的日常养护

单位，桥面上的交通警示标识应由交警部门设立。

事发桥面原设计为人行步道，放置石墩是为了防止

机动车驶入，石墩之间的预留间距也很充足，此次事

故是林某自己将非机动车行驶上人行道、超速驾驶

和操作不当等造成的。

宁波高新区法院审理后发现，事发地两个石墩

高约40厘米，间距约168厘米，表面贴有反光条。桥

面与路面的连接处部分为缓坡，部分有垂直落差。

法院认为，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应

根据其提供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合理范围内

承担责任。本案事发地的两个石墩所设位置通行视

线良好，石墩的间距、外观条件足够引起驾驶人的注

意，保障非机动车正常通过。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驾驶电动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

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的，应当从人行横

道通过。结合现场监控和原告自述来看，林先生当

时并没有减速或者下车推行。

因此，宁波高新区法院认定被告宁波市政设施

中心对本次事故发生并无过错，驳回林先生的诉讼

请求。

宣判后，林某不服，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审

理后认为，涉案桥面与道路路面连接处有垂直落差，市

政设施中心应就其中的安全隐患合理提醒、警示对路

人，但中心并没有设置任何安全防护设施，林先生为了

避开垂直落差导致事故发生，因此被告对此次事故应承

担一定责任。而林先生在行驶至涉案地时没有提前减

速、准备下车，自身也有过错，可减轻被告赔偿责任。最

终，法院改判宁波市政设施中心赔偿林先生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误工费

等各类损失5万

余元。

债务人死亡，继承人放弃继承，“身后事”谁来处理
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成为遗产管理人

为避开地面落差，撞上石墩致伤残
这笔账该不该算到石墩“主人”头上


